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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好女儿沈卓青

��纪念沈卓清烈士牺牲五十五年

鹤 亭

沈卓青，原名静慧，女性，广东省(原广东)北海市人，一九零五年生。她

出身穷苦，父亲是华侨，在南洋做苦役，她从未见过父亲的面，很小的年纪就

随母亲到北海“张茂和”书店租赁房屋居住。父亲死后，母亲为了养活她，在

张家做厨工。九岁时，她母亲也死了，她成了孤儿，由张家收养。一九二二年

她随张家几个孙女入北海“贞德女子学校”读书，食宿均在校内。“贞德”是教

会办的学校，对学生控制很严，但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校内不少学生参加当

地的革命活动，如钟竹筠、张德恩、张达超、罗道诚等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

加者。沈卓青也在这时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一九二五年冬，该校学生发动罢课，

反对任学校监督的董恩典(女，又称“董姑娘”)无理开除进步学生，在罢课的

打击下“贞德”被迫停办。

一九二六年初驻北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防大学师部工作人员李任予、王竞

云、徐瑞华等共产党员积极发动、组织北海民众的革命活动，随后中共广东区

委和广东南路的党组织先后派来潘兆銮、苏其礼、江刺横等同志，具体指导北

海的革命运动，贞德女子学校的一些学生也投身这一革命洪流中去，沈卓青也

和张达超、罗道诚等同志一起参加北海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

一九二六年夏天，沈卓清的好友、原贞德学生罗道诚受北海市党部推荐，

到广州入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所长何香凝，教员有恽代英、邓颖超等)，不久

张家几姐妹也到广州升学，沈卓青更加渴望到革命风暴的策源地广州去。通过

罗道诚的介绍，并经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区梦觉主任的批准，是年冬沈卓青由北

海乘船抵达广州，在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做勤务员，开始了她生活的新篇章。扫

地抹桌、烧水泡茶、接待来客、看守门户、传送书信文件等是她的日常工作，



工作虽然琐碎，但她任劳任怨，积极负责，深得同志们的信任与好评。一九二

七年春天，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广州大屠杀前夕，广东妇协负责人区梦觉到了武汉，

妇协只剩下秘书陈铁军和沈卓青等少数同志，沈卓青得知情况危急，冒着危险

跑去中大宿舍通知住在那里的陈铁军，两人化装逃跑出来，随后又跑去西关一

间私立产科医院，通知因分娩住院的邓颖超同志赶快撤走，在医院院长王德馨

的帮助下，她俩为邓颖超同志化了装，并买了船票把她安全送出广州，到达香

港。

在广州的中共广东区委机关遭到破坏后，很快就在香港重新建立组织并恢

复活动，沈卓青也随省委机关撤到香港，安排在省委秘书处工作，除了继续担

任后勤工作外，她更主要的任务是担负港穗之间的党的秘密联络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翌年春我党在广州六榕路开设一

个秘密联络点，沈卓青也曾被派驻这个点工作，不久这个点被敌人发觉而遭破

坏，沈卓青与其他同志幸未遭难，安全脱身又回到香港的省委机关。

以后几年的地下交通工作中，她经常往来于港穗之间。她贫穷的佣妇打扮，

加上她的镇定与机警，从未引起敌人注意，完成了许多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有

一次她携带一批党的文件来到广州锦荣街 l7号，打算将文件暂存于内，发觉国

民党特务跟踪，她马上将文件转移，当晚国民党特务、宪兵包围搜查这间屋时，

一无所获悻悻而去。

一九二九年冬天，沈卓青奉命与一位江西来的叫“基姐”的女同志来广州

工作，她们在广卫路华宁里 61号楼上与张家几姐妹同住，基姐与她分租了一个

房间，基姐扮成主人，她则扮作女佣。基姐的日常工作是写稿和刻印腊纸，有

时一些地下工作同志还在这里开会，沈卓青则负责警戒和传送文件，她们的房

间里一天到晚发出打汽油炉的响声，用以掩护油印机的有规律的响声。她还常

常给张家的几个姐妹讲革命斗争故事，宣传革命真理，后来这几姐妹都走上了

革命道路。沈卓青与基姐在这里工作不到两个月，又转移到别处去了。



一九三零年旧历新年除夕，沈卓青又回到广州执行任务，上午她从华宁里

张家姐妹住处出来，便没有再回去，张家姐妹还一直在家等她吃团年饭呢!原来

这天晚上九时左右，她在大街上被盯梢的国民党特务抓走了。沈卓青的被捕完

全是因为党内出了叛徒。由于她是党的交通员，敌人一心想从她口中得到党的

机密，便连夜审讯，但她守口如瓶，敌人软的无法叫她开口，便施用酷刑：把

她的辫子当绳吊在梁上(称“吊飞机”)，用鞭子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

后又泼冷水把她冻醒；用十根钢针敲入她的十个手指……沈卓青始终不招一个

字，不落一滴泪，使狱中的其他同志一提起她都肃然起敬。沈卓青以自己对革

命事业的忠诚，保住了党的机密和许多同志的生命。她被捕十二天后，即一九

三零年农历正月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把她枪杀于红花岗。这位雇工出身的党

的好女儿，党的坚强战士沈卓青牺牲时才二十四岁。

注：本文根据区梦觉、罗道诚、张达超、张达经等同志的回忆录或口述写

成，并经区梦觉、张恒、罗道诚等同志亲笔修改。


